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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 

一、國民住宅社區內，符合「國民住宅條例」第 7 條規定

者，係屬「標售住宅」類型，而同條例第 2 條及第 21

條所規範「供直接居住使用為限」者，則另為一般「

國民住宅」態樣。依據本案建物《使用執照》〈各層

用途記載〉事實，系爭地上 1 樓部分，自 85 年起即已

列為「標售住宅」，非供國民住宅使用，可辦理用途

變更為「商業、服務設施」並申請「營利事業使用」

。 

(一)本案系爭建築物所在屬「國民住宅社區」，按相關

國宅法令規定，得否將原供「居住使用」之單元空

間，辦理變更為供「店舖」營利使用，為本案因「

變更使用行為」引發爭議之適法性前提要件，應先

予釐清。 

(二)按「國民住宅條例」第 2 條及第 21 條規定，國民住

宅係政府為照顧收入較低家庭居住之住宅，以供家

庭直接「居住使用」為限，若政府興建之國民住宅

出售後，承購戶「變更為非居住使用」或出租，國

民住宅主管機關得收回該住宅及基地。惟同條例第

7 條亦明定：政府興建「社區性國民住宅」，得依

實際需要，利用國民住宅「部分樓層」設置興建「

商業」、「服務設施」或「其他」建築物，並得由

國民住宅主管機關連同土地「標售」。故國民住宅

社區內，符合上開「國民住宅條例」第 7 條規定者

，係屬「標售住宅」類型，而同條例第 2 條及第 21

條所規範「供直接居住使用為限」者，則另為一般

「國民住宅」態樣。國民住宅社區中，屬於「標售

住宅」類型者，依內政部 73 年 11 月 28 日台內營字

第 271788 號函釋，准予申請「營利事業使用」。 

(三)又依據內政部營建署 98 年 2 月 24 日營署宅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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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82902872 號函復本院詢問之說明，「國民住宅條

例」第 7 條規定國民住宅「興建之商業、服務設施

及其他建築物」，係指國民住宅社區內，該戶「原

使用執照」上「用途記載」為「商業、服務設施或

其他建築物」之部分，即原規劃設計當時，該戶即

規劃作為「商業、服務設施或其他建築物」使用，

若該戶另屬同條例第 21 條原規劃設計僅供「國民住

宅」使用者，則「不得變更」為其他使用。故本案

系爭建築物所在雖屬「國民住宅社區」內，但若該

戶「原使用執照」登載「非供國民住宅」使用者，

則可依據都市計畫及建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用途

變更為「商業、服務設施」。 

(四)經查本案台南市新興國宅社區內各棟「使用執照」

（台南市政府工務局 84 年南工使字第 2890 號〈第

8 標〉、84 年南工使字第 2891 號〈第 10 標〉、85

年南工使字第 0550 號〈第 9 標〉、85 年南工使字

第 0551 號〈第 6 標〉、85 年南工使字第 0592 號〈

第 1 標〉、85 年南工使字第 1101 號〈第 2 標〉、

85 年南工使字第 1306 號〈第 3 標〉等）登載情形

，均已載明：「各層用途欄一層原註明『國民住宅

』更改為『住宅』」，2 樓以上則維持登記為「國

民住宅」。 

(五)故依據本案國宅社區各棟建物「使用執照」之「各

層用途記載」事實，本社區地上 1 樓自 85 年起均

列為「標售住宅」（共計 84 戶），2 樓以上則屬「

國民住宅」（共計 1,036 戶）。地上 1 樓「標售住

宅」部分，因「原使用執照」登載屬「非供國民住

宅」使用，可依據都市計畫及建築相關法令規定，

辦理用途變更為「商業、服務設施」並申請「營利

事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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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案系爭國民住宅社區建物地上 1 樓「標售住宅」部

分，基於營業需要敲除「外牆面」改設玻璃落地窗之

行為時點，社區「管理及維護」業務仍屬台南市政府

主管國民住宅機關權責，尚未移交由依「公寓大廈管

理條例」成立並完成報備之「社區管理委員會」負責

，且未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本案系爭「外

牆面變更」行為，應依「國民住宅條例」相關規定辦

理，尚無需踐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8 條需經「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程序規定。 

(一)本案系爭國民住宅社區建物地上 1 樓「標售住宅」

部分，依上揭調查意見一分析可知，得按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變更為「營利事業使用」。惟當該址所有

人為供將來營業上之需要，擬將原密閉式外牆敲除

改設玻璃落地窗時，關於本案社區建物「外牆面變

更」之行為，如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8 條規

定，尚需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同意後，

始可向建管機關申請辦理變更，但因本案所在屬「

國民住宅社區」，其「管理維護事項」仍應優先適

用「國民住宅條例」相關規定。故本案應次第釐清

系爭「外牆面變更」之行為，依「國民住宅條例」

相關規定，是否仍應踐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8 條需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程序。 

(二)按「國民住宅條例」94 年 1 月 26 日修正公布增訂

第 18 條之 1 第 1 項及第 3 項規定略以：「本條例

中華民國 94 年 1 月 4 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之國民

住宅社區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成立管理委員會或

推選管理負責人及完成報備後，直轄市、縣（市）

政府應將既有國民住宅管理維護基金提撥該社區

作為公共基金…」及「國民住宅管理維護基金未提

撥前，第 1 項國民住宅社區之管理維護，仍依本條



4 

 

例中華民國 94 年 1 月 4 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之規

定辦理。」並依據內政部 94 年 8 月 11 日台內營字

第 0940085154 號函釋略以：「…在國民住宅社區

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

負責人及完成報備後與國民住宅管理維護基金提

撥社區前之過渡期間內，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仍

應依據國民住宅社區管理維護辦法並得委託原國

民住宅社區管理委員執行社區管理維護工作。國民

住宅管理維護基金提撥後，則由依公寓大廈管理條

例成立之管理委員會執行社區管理維護工作。」，

亦即「國民住宅管理維護基金」未提撥前，依據上

開條文及「國民住宅社區管理維護辦法」之規定，

本案國民住宅社區「管理及維護」業務，應為台南

市政府主管國民住宅機關之權責，尚未移交由依「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成立並完成報備之社區管理委

員會負責。 

(三)又「國民住宅條例」已於 94 年 1 月 26 日修正公布

刪除原條例第 22 條有關「政府直接興建之國民住

宅不得改建、增建。其因變更隔間、重要裝修或其

他措施，致影響安全、衛生、景觀或安寧，經國民

住宅主管機關通知，限期回復原狀或改善…」條文

，依據內政部營建署 97 年 8 月 26 日營署宅字第

0970049399 號函釋，現行國民住宅社區如有改建、

增建、「變更隔間」及「重大裝修」等行為，逕行

依據建築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四)本案系爭新興高層第 9 標地上 1 樓計有 3 戶辦理「

使用執照」變更，分別於 97 年 1 月 14 日、5 月 22

日、6 月 26 日，向台南市政府提出申請，並經該府

先後於 97 年 3 月 31 日、8 月 13 日、10 月 9 日，

分別准予後續施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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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然第 9 標係於 97 年 5 月 30 日取得「公寓大廈管理

組織報備證明」，台南市政府並於同年 10 月 31 日

完成「國民住宅管理維護基金」提撥，故本案國民

住宅社區「管理及維護」業務，應於 97 年 11 月起

交由新興高層國宅社區第 9 標管理委員會負責，於

此時點前，系爭國宅社區「管理及維護」業務，均

屬台南市政府主管國民住宅機關（即該府都市發展

處都市更新科）權責，而因本案所在屬「國民住宅

社區」，於移交時點前，其「管理維護事項」既已

優先適用「國民住宅條例」相關規定，本案尚未按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26 條由「起造人」召集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既尚未籌組「區分所有權

人會議」亦無作成決議可能，故本案系爭「外牆面

變更」之行為，應依「國民住宅條例」相關規定辦

理，尚無需踐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8 條需經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程序之規定，而「管理

委員會」係為執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

，本案系爭「外牆面變更」之行為發生於移交時點

前且無作成任何「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尚非

本案新興高層國宅社區第 9 標「管理委員會」負責

業務。 

三、本案系爭新興高層第 9 標地上 1 樓計有 3 戶「標售住

宅」部分，均擬由原「住宅使用（H-2）類組」變更為

「店舖使用（G-3）類組」，符合「建築法」第 73 條

第 2 項「變更使用類組」規定，而本案亦涉及建築物

「分戶牆」及「外牆」之變更，則另屬「建築物使用

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態樣

，此 3 戶均屬得申請辦理變更使用執照之情形，台南

市政府建管機關依法令審核後分別准予後續施工作業

，尚符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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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建築法」第 73 條第 2 項規定：「建築物應依

核定之使用類組使用，其有變更使用類組或有第 9

條建造行為以外主要構造、防火區劃、防火避難設

施、消防設備、停車空間及其他與原核定使用不合

之變更者，應申請變更使用執照。但建築物在一定

規模以下之使用變更，不在此限。」及依「建築物

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

定，建築物之分戶牆及外牆之變更，應申請變更使

用執照。 

(二)本案系爭新興高層第 9 標地上 1 樓計有 3 戶申請辦

理「使用執照」變更，均由原「住宅使用」變更為

「店舖使用」，依據「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

辦法」第 2 條規定，係屬由「H-2」（特定長期住

宿）類組變更為「G-3」（零售店舖）類組，符合

首揭「建築法」第 73 條第 2 項「變更使用類組」

情形，且本案涉及建築物「分戶牆」及「外牆」之

變更，應按建築法相關規定申請辦理變更「使用執

照」。 

(三)依「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附表 2〈建

築物變更使用原則表〉規定，由原使用類別「H-2

」變更為「G-3」類組，因使用強度未增加，所有

項目均免檢討。 

(四)惟因本案 3 戶均有室內裝修行為，且屬供公眾使用

變更為他種供公眾使用，經查本案尚有檢附由開業

建築師簽證之〈變更使用執照檢討項目簽證表〉及

〈室內裝修圖說〉與〈結構安全證明書〉（本案〈

結構安全證明書〉並經開業結構技師或土木技師簽

證在案）。本案系爭新興高層第 9 標地上 1 樓申請

變更使用執照之 3 戶，分別於 97 年 1 月 14 日與 5

月 22 日及 6 月 26 日，向台南市政府提出申請，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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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該府公共工程處建築管理科先後以 97 年 3 月 31

日南市工建字第 09731030440 號函與 8 月 13 日南

市工建字第 09731095390 號函及 97 年 10 月 9 日南

市工建字第 09731097950 號函，分別准予後續施工

作業在案。 

四、依本案最初申請《建造執照》檢附之〈結構計算書〉

，系爭地上 1 樓拆除之「分戶牆」及「外牆」，均僅

承受自重、非承重牆或剪力牆，該建物整體力量並不

藉由這些牆體傳遞移動，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鑑定結

果認為本案此次打除牆體不影響大樓結構安全。 

(一)本件地上 1 樓「變更使用」案之所以引發 3 位申請

人與社區管理委員會及其他樓層住戶持續爭執對立

，最主要關鍵在於申請人「拆除室內分戶牆及外牆

」之裝修施工行為，造成系爭 16 層樓建物地上 1

樓相對於其他樓層立面外觀上明顯裸空，促使該址

建物地面 2 樓以上其他樓層住戶及社區管理委員會

驚慌，認為恐造成建物結構破壞危害居住安全。因

此，縱使本案申請人得合法變更使用並完成拆牆裝

修行為，但若無法消除該址建物地面 2 樓以上其他

樓層住戶及社區管理委員會對於地上 1 樓立面外觀

明顯裸空是否能確保建物結構安全之疑慮，終難解

除兩造間爭議。 

(二)建築物除了承受自身各部分重量及固定於建築物構

造上各物之重量（統稱「靜載重」）之外，結構設

計時並需核算各項由建築物室內人員、傢俱、設備

、貯藏物品、活動隔間等累加而施作於建築物之重

量（此類型統稱「活載重」）及活載重之衝擊作用

（衝擊載重），且需能抵禦風力、地震力等外力攻

擊（耐震設計）。選擇如何將上開作用於建築物各

部分之力量傳遞至建築物基礎上，再由基礎分散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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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內之方式，簡要稱為「結構系統」。建築結構

設計上，常見的「結構系統」包括：承重牆系統、

構架系統、抗彎矩構架系統、二元系統等。「結構

系統」之分析探討並不是以結構元件是由何種構造

材料（鋼筋混凝土、鋼骨、磚、木材等）組成為依

據，而是以整體力量如何在建築物內傳遞移動為關

鍵，倘若該建築物內某一面牆體在「結構系統」上

設計為「承重牆」或「剪力牆」，縱使該牆體構造

材料是「磚」或「木材」，看似不怎麼堅硬的建材

，亦不得隨意鑽鑿開孔，否則即有造成整體建物結

構破壞之危險，與此相對，就算一整面牆體均是 RC

（鋼筋混凝土）或 S（鋼骨）構造，觀之頗為堅硬

穩固的建材，倘若在「結構系統」分析上，此面牆

僅承受自重，該建物整體力量並不藉由此牆體傳遞

移動，則就算將此堅硬牆體「全部拆除」，在「結

構系統」之分析上，亦對該建築物之結構安全無影

響。 

(三)依據由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 97年 5月 6日提出之本

案《房屋結構安全鑑定報告書》內容，該址系爭建

築物原始「結構設計」（即最初申請建造執照提出

設計圖《結構計算書》之時點）採用之「結構系統

」方式為「樑柱空構架」系統，簡要言之，本案建

築物原始「結構設計」時，是假設該高層建築物將

來完工使用期間（即目前交屋後居住現況），該建

物整體力量是僅藉由此建築物各樓層內之「樑」及

「柱」層層傳遞至基礎大地，至於該建物之「全部

牆壁」（包括地上 1 樓在內之各樓層室內分戶牆、

隔間牆及外牆面均是）在原始結構設計上，是被假

設「不存在」的（空構架等同於將牆體全部拆光裸

空）。換言之，倘若本案並非嗣後因變更使用而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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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系爭地上 1 樓分戶牆及外牆面，而是自始至終就

不施作此地上 1 樓分戶牆及外牆面，兩者結構分析

之結果仍是相同的。 

(四)本案《房屋結構安全鑑定報告書》之〈鑑定結果〉

，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依據其專業作出結論為：「

現況建築與結構尺寸量測，可知現況與原設計圖吻

合。考慮拆除之牆體重量改變與行為是否會影響原

大樓之結構安全。…結構安全分析之結果，從原設

計之結構計算書分析報表得知，分析是以樑柱空構

架來分析，未考慮牆體之結構作用。本次鑑定標的

物拆除內部為隔間牆（主要為砌磚），拆除之外牆

是已裝設大片落地窗與一般窗戶、冷氣窗及局部完

整牆體（L＝3.5m），牆體大多不完整，已無結構承

受能力且原計算書並未列入賦予結構牆之作用，依

原結構計算書之計算原意，本次打除牆體是不會影

響大樓之結構安全。」，鑑定結果認為依本案原設

計（最初申請建造執照之時點）之結構計算書，系

爭地上 1 樓拆除之分戶牆及外牆，均僅承受自重，

該建物整體力量並不藉由這些牆體傳遞移動，不列

入賦予「結構牆」之作用（即非「承重牆」或「剪

力牆」。 

五、台南市政府未向本案「國民住宅」住戶說明其承購 2

樓以上「國民住宅」單元與地上 1 樓「標售住宅」兩

者間權利義務之差異，對於國宅社區相關法令規定及

使用管理之「訊息揭露」與「闡釋」，明顯不足，造

成住戶認為行政部門自始即是「黑箱作業」，引發不

滿，又未能落實「保障」及「維護」社區已長期居住

者之「既有權益」，於辦理「標售住宅」部分之「招

標作業『前』」，先溝通協調尋求共識，致使現今該

址社區管理委員會與國宅住戶因地上 1 樓住戶申請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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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變更使用」爆發衝突，顯有疏失。 

(一)本案系爭地上 1 樓變更使用申請人及與其爭執對立

之該址社區管理委員會與部分住戶同時向本院陳情

，立場相左的兩造若持續抗爭，勢必影響爾後雙方

鄰里間和諧互動關係。而本案系爭建物所在係屬由

「政府直接興建」之「國民住宅社區」，並由台南

市政府辦理「銷售」，且引發雙方爭執之申請辦理

變更使用時點，該址「國民住宅管理維護基金」尚

未提撥，亦由該府主管國民住宅機關負責此國宅社

區「管理及維護」業務，因此台南市政府應負積極

協助兩造解決紛爭之責。 

(二)本案系爭國民住宅建築物地上 1 樓，自 85 年核發「

使用執照」起即已列為「標售住宅」，與同棟 2 樓

以上均屬「國民住宅」不同，地上 1 樓「標售住宅

」部分，得標人可依據都市計畫及建築相關法令規

定，辦理用途變更為「商業、服務設施」並申請「

營利事業使用」。雖然台南市政府於本案「新興二

、三期高層住宅國宅社區標售住宅房地（連同持分

土地）投標須知」第 11 項第 2 點曾載明：「標的物

之營業項目應向本府報備，除特定對象、製造髒亂

、空氣污染、噪音、有礙環境衛生、影響公眾安全

、違背公序良俗者外，不予限制，由得標人自由選

擇。」，告知「標售住宅」得標人可自由辦理該單

元空間用途變更，但此項地上 1 樓部分得自由變更

使用用途的規定情形，依現今該址社區管理委員會

與部分住戶正因為地上 1 樓申請辦理「變更使用」

而爆發衝突的事實觀之，台南市政府於辦理同棟同

標案 2 樓以上屬「國民住宅」部分之配售及銷售作

業及契約簽訂時期，確有下列行政疏失： 

１、本案系爭建物領有「台南市政府工務局（85）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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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使字第 0550 號《使用執照》（第 9 標）」，雖系

爭地上 1 樓空間用途登載為「可供標售」之「住

宅」，而與 2 樓以上為「國民住宅」不同，然查

「標售住宅」部分，係由起造人（即前台灣省政

府住宅及都市發展局）以「函請變更加註」方式

辦理，將原《建造執照》核准設計圖說地上 1 樓

空間用途「國民住宅」部分，嗣後於《使用執照》

上逕予辦理變更加註為「可供標售」之「住宅」，

此項變更行為，對於最初僅能獲悉原《建造執照》

核准設計圖說相關資訊之台南市政府辦理「預

售」及「配售」2 樓以上「國民住宅」部分之承

購人而言，無從確實掌握系爭地上 1 樓竟能於領

得《使用執照》後申請變更用途、不受「國民住

宅」嚴格的禁止用途變更規定之限制，更造成本

案「國民住宅」部分住戶及社區管理委員會認為

行政部門自始即是「黑箱作業」，引發不滿、忿

忿不帄。 

２、台南市政府未向本案「國民住宅」承購戶闡釋清

楚其承購 2 樓以上「國民住宅」單元與地上 1 樓

「標售住宅」兩者間權利義務之差異，誤使本案

國宅住戶始終認為其所在既屬國宅社區則不分

樓層均應受嚴格的禁止用途變更規定限制，導致

嗣後方認知地上 1樓部分竟得自由變更使用用途

時，不滿情緒高張，持續向本院陳情，突顯該府

對於國宅社區相關「法令規定」及「使用管理」

之「訊息揭露」與「闡釋」，均明顯不足。 

３、本案 2 樓以上「國民住宅」部分，台南市政府自

85 年起即已辦理配售作業，社區住戶居住已有十

數年，反之，地上 1 樓「標售住宅」部分，卻因

長期銷售不佳、閒置多年。台南市政府卻未能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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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保障」及「維護」原社區住戶已「長期居住」

之「既有權益」，於辦理「標售住宅」部分之「招

標作業『前』」，先與「國民住宅」部分已長期居

住之住戶協調溝通，事先尋求共識，致使現今該

址社區管理委員會與國宅住戶因地上 1樓住戶申

請辦理「變更使用」爆發衝突，顯有疏失。 

(三)本案系爭建物所在為「政府直接興建」之「國民住

宅社區」，原由台南市政府主管國民住宅機關負責

「管理及維護」業務，卻因「標售住宅」部分之得

標人辦理變更使用用途而與同址社區管理委員會及

「國民住宅」部分之住戶互相對立，台南市政府應

主動積極就雙方爭議事項，充分闡釋相關法令規定

及建築技術規則，並給予兩造協助，迅速彌帄爭執

，保障雙方合法權益。 

 


